
关于学生会组织成立功能型团支部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、学生会组织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共青团

中央、中共教育部党组《关于改革创新高校共青团工作切实增强

思想政治引领实效的若干措施》（中青联发〔2022〕5 号）的具

体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校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，强化共青团组织

对学生会组织的引领和指导，决定在我校校院学生会组织普遍建

立功能性团支部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设置

（一）校团委总体负责学生会组织功能型团支部建设工作，

各学院团委在校团委的领导下，具体组织开展所指导的学生会组

织功能型团支部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学生会组织人数达到 3 人及以上的，原则上均须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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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型团支部，功能型团支部团员人数一般不超过 50 人，支部

可按照团员的人数和分布情况划分团小组。

（三）学生会团支部属于功能型团支部，支部成员的团组织

关系仍隶属于行政班级团支部。功能型团支部主要组织团员开展

政治学习，教育、管理、监督团员，对入团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培

养、开展主题团日活动等，一般不发展团员、处分处置团员，不

收缴团费，不开展“推优”入党工作。

（四）功能型团支部应设立团支部委员会，设书记 1 人，一

般为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；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副书记和组织委

员、宣传委员等若干委员，团支部委员会由 3 至 5 人组成，一般

不超过 7 人。功能型团支部书记、副书记和委员由批准其成立的

团组织指定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二级团委须认真指导学生会组织开展功能型团支部

建设工作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功能型团支部数量、人员构成及团

支部书记、副书记和委员人选，并征求所在单位党委（总支）意

见。

（二）进行团员统计，摸清团员基本情况，填写《东莞城市

学院学生会组织功能型团支部团员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并加

盖公章。

（三）学生会团支部成立后，须填写《东莞城市学院学生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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